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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黃安廷

電話：2991111分機8325

電子信箱：antin66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左鎮區光榮實驗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課(一)字第1100676089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下稱國教署）有關疫情停

止到校改採居家線上學習，本土語文暨新住民語文課程實

施及教學支援人員鐘點費支用事宜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教署110年5月25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00064447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教育部於110年5月18日發布「因應疫情停課居家線上學習

規劃」之通報，自110年5月19日(星期三)起至5月28日(星

期五)止，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停止到校上課，學校

改採線上教學(可採同步、非同步或混成線上教學方式)，

學生居家遠端學習不到校，線上教學為正式課程，暑假期

間不另行補課為原則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援上，各領域之課程應予安排，並依國教署110年5月20日

臺教國署人字第1100063309號函，有關線上教學實施，教

師得視學生年齡階段，以同步視訊、非同步預錄影片、線

上學習資源、公視徵用頻道、通訊軟體進行課程作業指導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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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多元方式，均可視為教師進行課程教學之工作內容，並

採彈性、從寬認定原則給付教學人員鐘點費用。

四、綜上，請各校依網路頻寬及設備等資源情形，訂定到校或

居家線上教學，並協助教學支援人員運用教學設備進行課

程教學；不宜逕予停止相關課程，影響學生權益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

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局課程發展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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